
证券代码：603157             证券简称：*ST 拉夏           公告编号：临 2021-026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

的问询函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拉夏贝尔”）分别于

2020年12月22日、2021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邢

加兴自行召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0-154）及

《拉夏贝尔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3）

（以下简称“回复公告”）。 

回复公告披露了邢加兴先生及段学锋先生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以下简称“该协议”）及 2020 年 12 月 9 日签订《备忘录》。段学锋先生

因客观原因而未能根据各条款履行该协议及备忘录中的条款。股东大会资料披露

了邢加兴先生指控段学锋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未经股东同意经营与公司

相同的业务。 

公司现对备忘录的进一步详细情况及段学锋先生未能履行该协议及备忘录

的相关条款的客观原因做进一步补充。 

 

A、备忘录的进一步详细情况 

邢加兴先生与段学锋先生基于公司整体运营稳定性，进一步协商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签订《备忘录》。 

《备忘录》主要条款如下： 

一、双方分工 

1、邢加兴先生主要负责公司品牌授权； 

2、段学锋先生主要负责公司政府关系的维护与沟通、资本运作、资产处置

以及维持公司上市公司地位等工作，负责组建专业外部财务、法务、审计等专项

团队。 



二、公司治理 

1、段学锋先生担任董事长期间，在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公司

实际控制人邢加兴先生将支持段学锋先生提出的需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2、董事会：段学锋先生负责落实公司董事张妤菁女士、肖艳明女士的辞任

公司董事事宜，促使二位在不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递交辞呈，并将辞呈报告

给邢加兴先生。空缺的两名董事席位由邢加兴先生提名候选人。在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两名董事前，张妤菁女士、肖艳明女士与独立董事朱晓喆先生投票保持一致； 

3、经营层面：由董事会任命总裁，并由总裁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 

三、工作安排 

双方认可，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邢加兴先生和段学锋先生将为维持上

市公司地位事宜共同努力，双方在公司的主要分工如下： 

1、出售太仓不动产 

由邢加兴先生和段学锋先生共同推进太仓不动产的交易，双方将共同推动太

仓不动产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并优先出售给目前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

对手方—上海世淮物流有限公司，交易所得款项将优先偿还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

展集团的 5.5 亿元委托贷款。 

2、与第三方合作 

由段学锋先生牵头，负责促成公司与第三方的合作，即以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争取人民币 3 亿元资金购买公司存货，用于支持公司发展。 

3、与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的合作 

在促成人民币 5.5 亿元委托贷款诉讼事项执行和解的交易下，希望乌鲁木齐

高新投资发展集团留存 3 亿元资金，通过恒鼎供应链业务支持公司发展。 

4、邢加兴先生个人股票质押 

邢加兴先生和段学锋先生达成一致，联合第三方机构共同成立基金，承接原

邢加兴先生的股票质押部分的股权。 

 

B、段学锋先生未能履行该协议和《备忘录》的相关条款的客观原因 

一、该协议 

公司了解到，为帮助公司缓解流动性压力，寻求新的融资渠道，邢加兴先生

与段学锋先生签署该协议。该协议中主要对公司将注册地迁址至新疆、出售与收



购资产、公司后续经营方向等事宜进行了明确。 

关于出售资产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6 月确定了建议出售太仓夏微仓储有限

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出售事项”）的交易意向方上海世淮物流有限公司。

签订出售事项的协议之前，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就人民币 5.5 亿元委托贷

款合同与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签订协议。据此，公司以乌鲁木齐高新投资

发展集团为受益人质押太仓资产。其后，公司后续未能及时偿还到期的委托贷款

及应付利息。因此，公司一直未能解除物业资产过户及股权交割的权利限制，故

出售事宜未能如期推进，被迫暂时搁置。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原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普通决议案第 1 项议案被取消。有关出售事项及后续取消相关议案的详情，

请参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2020 年 6 月 20 日、2020 年 6 月 29 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及 2020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二、《备忘录》 

公司了解到，鉴于出售事项无法于 2020 年内实现，为了公司整体运营稳定

性，本着更好地推动公司发展原则，邢加兴先生于段学锋先生进一步协商并签署

《备忘录》，就公司继续推进出售事项、出售公司存货缓解现金流压力等事项达

成意向。然而，双方签订《备忘录》之后，因未能解除太仓资产质押，故公司未

能落实出售事项。公司亦未能取得资金（来自出售事项或以其他方式）偿还乌鲁

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人民币 5.5 亿元委托贷款。鉴于未能偿还委托贷款，则乌

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将不能就上述 A 部分第三（3）段所述人民币 3 亿元的

融资与公司开展合作。此外，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

集团关于该委托贷款合同的诉讼仍在进行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2021 年 1 月 28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拉夏贝尔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2）及《拉夏贝尔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4）。 

三、该协议及《备忘录》未能达成 

公司了解到，该协议及《备忘录》旨在为公司提供融资渠道、扭转上市公司

面临的经营困境。虽然段学锋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期间

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但从根本上扭转公司经营情况本非一人之力、几

项措施以及短时间内即可达成。此外，出售事项属于公司一项重要交易，但由于



上述原因及公司先前公告披露的原因而未能达成。 

段学锋先生已于 2021 年 1 月 4 日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并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正式生效。因此，段学锋先生及

邢加兴先生将不会继续履行该协议及备忘录。 

由于公司已补选新任董事并选举新任董事长。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公司经

营状况。 

 

C、段学锋先生的业务权益及后续股权转让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天眼查网站公开资料显示，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即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股权转让的日期），段

学锋先生作为中科通融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融”）

的 70%股东，并于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期间担任中科通融的执

行董事。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中科通融收购西雅衣家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雅衣家”）的全部股权，西雅衣家的主要业务为国际快时尚服饰品牌

C&A在中国区的服装零售业务。C&A作为国际品牌，为男女老少提供时尚产品。

在中国，C&A 通过其线上及线下渠道经营其服装零售业务，其零售销售网络覆

盖中国多个地区，与公司业务经营模式类似。此外，C&A 的女装业务部门的目

标客户群及产品定价与本公司女装品牌类似。 

基于上述公开查询结果，公司向段学锋先生进行询问，段学锋先生告知公司

其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与王光辉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中科通融的全部股

权转让给王光辉先生，早于中科通融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收购西雅衣家及 C&A

品牌。董事会亦从段学锋先生处了解到，王光辉先生独立于段学锋先生。据董事

会所知，上述事项并未对公司利益造成任何重大实质性损害，原因是段学锋先生

已将中科通融（包括西雅衣家的间接权益）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予独立第三方。 

特此公告。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9 日 


